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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全國消協組織受理投訴情況統計，2020 年上半年全國消協組織共受

理消費者投訴 561,522 件，解決 437,988 件，投訴解決率 78%，為消費者挽

回經濟損失 79,793 萬元。其中，因經營者有欺詐行為得到加倍賠償的投訴

1,403 件，加倍賠償金額 415 萬元。各級消協組織接待消費者來訪和諮詢 65

萬餘人次。 

 

疫情期間，部分消費領域投訴突出 

上半年，新冠肺炎疫情對社會經濟生活產生諸多影響，部分消費領域投

訴比較突出： 

 

 

防疫用品價格和品質問題成為投訴焦點 

疫情期間，衛生清潔用品、醫療器械成為剛需，需求量大。部分經營者

趁機哄抬物價、以次充好，嚴重擾亂市場秩序，成為消費輿情和投訴焦點，

其中醫療器械類投訴同比激增 3948.1%，衛生、清潔用品同比增加 147.4%。

消費者投訴反映的問題主要有：一是部分不法商家哄抬物價，甚至同批次產

品，短期內連續漲價。二是商家虛假宣傳，以防疫為噱頭，誇大或虛假宣傳

普通口罩的防護功效，或者以普通一次性口罩冒充醫用口罩。三是防疫產品

品質參差不齊，部分經營者以次充好，銷售假貨、三無產品。四是發貨超時

問題，一方面受疫情影響，快遞未完全恢復運營，導致商家發貨慢，另一方

面部分商家存在惡意砍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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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，消費者在某網購平台購買口罩付款後，商家無法供貨，引發群體

性投訴。對此，北京市消費者協會及時聯繫屬地消協約談涉訴公司，指導商

家採取商品下架、增加客服人員、訂單“秒退”、聯繫供貨、全天無休等手段，

化解消費糾紛。 

 

餐飲、機票、旅遊等合同退訂糾紛集中 

因疫情影響，消費者取消聚餐、出行計劃，交通運輸、旅遊、餐飲服務

等三項的投訴增加幅度較大，分別同比增長 519.4%，210.9%，172.5%。交通

運輸服務中，航空機票類投訴比較突出。消費者投訴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消

費者因疫情影響而被迫退訂，商家不全額退款，甚至收取高額手續費；二是

航空公司、旅行社客服力量不足、接聽不及時，平台短期退改訂單過於集中

無法及時處理；三是部分經營者故意拖延退款進度，消費者多次催問，經營

者仍然拖延時間；四是國外航空公司退改政策由退款變成退代金券，甚至拒

退票款。 

例如，消費者陳女士通過某平台訂購了 2020 年 2月 12日從福州飛往長

春的機票，價格 1,442 元。由於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,學校延遲開學，陳女士

向平台提交了退票申請，僅收到退款 878元。陳女士認為平台沒有嚴格執行

疫情退票政策，違規收取退票手續費；其又聯繫了航空公司，但手續費返還

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，陳女士向福建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投訴，要求

維護自身合法權益。經調查，消費者的訴求有事實和政策依據，被收取的手

續費應當予以返還，經調解，消費者收到退款。  

 

網路購物投訴問題多發 

疫情期間，網路購物帶來消費便利，受到消費者青睞，但也引發了較多

消費糾紛。網路購物投訴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網購商品質量低劣，存在安全

隱患。如網購打蛋器有漏電現象，屬三無產品等。二是合同違約花樣頻出。

如產品與宣傳、承諾不符，缺斤少兩，不能按時發貨，經營者單方砍單等。

三是平台線上客服不能及時跟進處理，特別是傳統線下超市的 APP，線上線

下脫節，運營的準備及管理不足。四是配送不規範。有的未經消費者同意，

直接將物品放置在自提點或快遞櫃。五是疫情期間部分“無接觸配送”，因缺

乏保溫措施，導致生鮮、外賣變質。  

例如，2020年 2月 20日，消費者顧女士通過廈門某網路公司 APP網購

一雙鞋子，價格 269 元，2月 25日收到貨後疑是假貨，其與商家客服聯繫，



客服答覆 7 日內會給予處理，之後商家一直拖延處理，消費者投訴到廈門市

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。經過廈門消保委調解，投訴問題得到解決。 

 

快遞櫃服務問題引發關注 

近期，快遞櫃收費問題引發社會廣泛關注。快遞櫃服務投訴主要問題有：

一是部分快遞員未徵求消費者同意，擅自將快件放在快遞櫃。二是部分公司

客服存在態度差、回饋不及時的問題。三是快遞櫃取件碼安全性存疑。存放

快遞櫃的物品被別人取走或丟失。四是快遞櫃發生故障，消費者收不到取件

碼，導致包裹無法取出或者重複收費。五是快遞櫃收費高，有的存在過時收

費不封頂的情況。 

例如，消費者投訴稱自己的快件在被投入智慧櫃時沒有收到任何收費提

示，在當天凌晨 4點 17分即將超時的時候，消費者收到即將收費的短信，消

費者當時無法去取快遞，認為快遞櫃公司涉嫌惡意誘導消費以及欺騙消費者。

經深圳市消費者委員會調解，快遞櫃公司提出了和解方案，消費者表示同意。  

 

房屋租賃領域不滿增多 

疫情期間的防控措施影響到部分房屋租賃合同的正常履行，導致出租方

與承租方之間發生糾紛。消費者投訴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房屋租賃仲介借疫

情上調租金，疫情期間消費者不方便尋找新房源，只能被迫接受續租；二是

合同未到期經營者強制消費者搬離，對退租退費卻無任何解釋；三是疫情期

間無法入住出租房，經營者仍正常收取服務費；四是房東投訴仲介公司惡意

不給或壓低疫情期間的租金，但承租人並沒有得到優惠。 

例如，湖北荊門市消費者劉女士 2020 年 3 月向武漢市消費者協會反映，

其通過某網路租房平台租了武漢一套住房，該平台官宣給因疫情不能返漢的

租客退一個月房租。劉女士從 1 月 23 日回荊門一直到 3 月都沒有回武漢，

但平台一直不給退租。劉女士聯繫平台，被告知補償物件的起始日期為 1月

23日，劉女士剛好符合退租條件，認為不合理，要求退還一個月租金。經武

漢市消協調解，平台為劉女士退還了一個月房租 1,200元並致歉。 

 

 

“宅”經濟引發投訴新熱點 

 



疫情期間, 消費者大多選擇居家消費，相關投訴呈現新情況、新特點。  

 

線上視頻、網路遊戲投訴上升 

“宅”經濟下，線上視頻和網路遊戲成為網上消費的重要部分，消費者相

關投訴也有所增加，主要問題有：一是視頻會員權益描述不準確，比如成為

會員仍有廣告，到期自動續費且取消流程複雜；二是直播打賞難監管，消費

者反映部分直播平台、主播團隊工作人員涉嫌假扮粉絲“慫恿”遊客給主播“打

賞”，有些未成年人在誘導之下發生大額打賞情況；三是網路遊戲問題，比如

服務協定存在不公平格式條款，產品宣傳和遊戲中的實際效果不符，未落實

未成年人登錄、充值等限制要求，未成年人大額充值退款難，部分遊戲產品

抽獎實際概率不明，有的遊戲公司與智慧手機企業相互推諉損害消費者權益。 

例如，消費者孫先生的女兒（10 歲）於 2020 年 4 月 2 日使用父親的手

機在某視頻直播平台打賞主播，共計花費 1 萬多元。消費者要求退款無門，

遂投訴至江蘇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。經調解，商家將全部費用退還消費

者。 

 

線上培訓服務亂象頻現 

受疫情影響，教育培訓類投訴有所增加。其中，線上培訓方面，消費者

投訴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部分培訓機構存在售前虛假宣傳、虛假承諾現象。

如虛假宣稱合作辦學、虛假承諾保過，對參加培訓人員參加考試報名資格弄

虛作假等。二是在培訓協議中排除消費者權利、加重消費者責任或者免除自

身責任。如規定“如果考生未正確填寫個人資訊，培訓機構有權拒絕退費或重

修”、“有權於任何時間暫時或永久修改或終止本服務(或其任何部分)，且無論

通知與否”，有的對與消費者有重大利害關係的條款未予顯著提示，發生糾紛

又以相關條款作為免責理由。三是一些培訓機構誘導消費者辦理貸款支付培

訓費用，消費者因培訓品質問題要求退款時，以各種理由拖延、拒絕，消費

者仍要還貸，且利息很高。  

例如，2020年 1月，消費者賴女士在某英語培訓機構報名了價值 38,000

元的英語課程，並在商家的誘導下辦理了某機構貸款。後因不滿意課程質量

且還款壓力過大要求退款，商家以“合同約定已上課程超過主修課程 30%無

法退款”為由拒絕。消費者多次協商無果後投訴。經江蘇省消費者權益保護委

員會調解，商家為消費者辦理退款手續。  

 



直播電商購物亟待規範 

近期，由網紅直播衍生出來的直播電商購物人氣劇增，由此也引發了不

少消費糾紛。消費者對直播電商購物反映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主播涉嫌誇大

或虛假宣傳，比如使用“最”、“獨家”等極限詞。二是商品品質不過關，部分

商品甚至是三無產品。三是直播間有涉嫌欺詐的不明來源連結，消費者點擊

後被詐騙。四是主播將消費者誘導至協力廠商交易平台，該平台信用資質不

佳。五是部分商品售後服務無保障。  

例如，2020 年 2月中旬，消費者通過某直播平台花 1,500 餘元購買三件

衣服。收到貨後，發現其中兩件服裝與直播樣品完全不同，要求退貨遭到拒

絕，消費者投訴到長春市消費者協會。消協工作人員及時與直播經營方進行

聯繫，對方稱並不是他們銷售的。工作人員將消費者提供的截屏資訊與經營

方進行逐一核實，指出商品所存在問題及消費者有七天無理由退貨法定權利。

在工作人員協調下，經營方將服裝款退回。  

 

網路寬頻質量堪憂 

疫情期間，公眾主要通過互聯網與外界交流，網路寬頻需求大，消費者

投訴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網速慢，實際網速與辦理的頻寬套餐不符；二是消

費者報修後，維修不及時，恢復時間長；三是網路不穩定，用網高峰時頻頻

掉線。 

例如，2020 年 2月，吉林長春市消費者辦理某公司寬頻業務，5月份出

現網速不穩定狀況，6月初徹底斷網，撥打客服電話告知在 24小時內會進行

維修，但多次聯繫也沒有得到維修，消費者無奈重新選擇辦理另一運營商寬

頻，同時要求該公司退款。服務人員同意在 15日內退回費用，但用戶遲遲未

能接到退款。經長春市消費者協會協調，經營者已為消費者退費。  

 

傳統投訴熱點仍需關注 

 

家用電器售後服務仍需提高 

家用電器相關投訴較多，售後服務問題突出。消費者反映的問題主要有：

一是產品質量出現問題，商家、廠家推三阻四，不履行三包義務。二是售後

服務人員態度不好，維修質量水準不高。三是售後人員小病大修，以換代修。

四是假冒官方的“黑維修”問題依然存在。 



例如，消費者鄭先生於 2020 年 6 月向武漢市江漢區消費者協會反映，

其於 2018 年 6 月在某家電賣場購買了台空調，一直很少使用，在 2019 年 7

月使用時發現室內機有異響，有共振，電話報官方客服維修，連續維修了三

四次，2019 年 11 月以換室內機的塑膠外殼結束這次報修。2020 年入夏後，

使用時這個問題仍然沒有解決，而且在開機後塑膠的炸裂聲十分明顯，於是

要求更換室內整機。經武漢市江漢區消協調解，最終商家為消費者補差價換

機。 

 

汽車消費問題多、維權難 

消費者投訴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家用汽車質量問題，如駕駛過程中刹車

失靈、車漆脫落、電機控制器等主要部件出現故障。二是售後服務問題，如

汽車出現故障不能一次性修好、延遲履行或不履行售後服務承諾等。三是經

營者與消費者對於車輛的質量爭議較大，舉證維權難。四是新能源汽車問題

開始凸顯，比如電池故障、衰減，續航里程縮水，部分新能源汽車公司售後

服務跟不上，甚至倒閉等。五是二手車銷售過程中，銷售資訊與實際不符、

交易後汽車出現質量問題等。 

例如，2020 年 3 月 13 日，何女士在廣西某汽車銷售公司購買一輛某品

牌新能源小汽車，使用不到二個月，該車先後兩次出現故障。經維修無法排

除，消費者要求退車退款或換新車。雙方無法協商一致，消費者投訴到廣西

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。經廣西消委會諮詢汽車專家，協調銷售商和廠家，

最終雙方達成一致意見，約定由銷售商給予消費者所購新能源汽車延長質保

期 3個月並增加 3次保養次數。消費者表示滿意。 

 

電視購物售後退貨難 

目前，電視購物投訴大多來自老年消費者。老年消費者購物管道有限，

新知識掌握不足，比較注重健康，手頭略有積蓄，且大多認為電視台是權威

媒體，對其所做宣傳比較信任。但購物後往往發現各種問題，面臨維權困難。

電視購物存在的主要問題有：一是一些電視台通過洗腦式宣傳，誇大商品性

能、功效，對消費者進行誘導；二是消費者收到的產品與電視上宣傳的產品

非同一產品；三是產品無廠名、廠址，發生問題聯繫不上經營者，消費者退

貨艱難；四是廣告經營者和廣告發佈者未盡到審核義務，違規發佈廣告。  

例如，消費者來電反映，稱其收到的擴音器，與電視廣告所做宣傳不是

同一種產品。消費者致電經營者，經營者堅稱兩者是同一產品。後消費者聯



繫經營者要求退貨，經營者遲遲不予以答覆，以諸如需要找領導審批等各種

理由拖延時間，久拖不決。  

 

預付式消費群體投訴難解 

受疫情影響，部分商家無法正常營業，甚至倒閉跑路，導致店面銷售方

面的投訴同比增幅明顯。在預付式消費方面，消費者投訴的主要問題有：一

是因疫情影響，部分商家關門、跑路，消費者預付費無法退還；二是經營者

變更法人，新法人不理舊賬，消費者權益縮水受損；三是因疫情影響，消費

者合理退訂，經營者無故拖延或拒不辦理；四是退費設置不合理條件，並收

取高額手續費。 

例如，2020 年 5月“尤妮家”洗衣品牌經營方揚州市飯飯輕洗洗滌科技有

限公司法人失聯，涉及寧波 300餘位消費者，他們通過不同平台網購洗衣券

預約洗衣後，衣物由物流公司收件寄往揚州，有的消費者的衣物被洗壞索賠

無著落，有的消費者的衣物因經營方欠物流、洗衣服務提供方費用而被扣揚

州等待追回。寧波市和海曙區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積極介入，幫助消費者

維權。 

 


